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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新查册安排第三阶段开始实施 
2023 年 12 月 18 日 

 

   

 

简介 联系方式 

有关公司登记册上个人资料的新查册安排（“新查册安排”）第三阶段将自 2023 年 12 月 27 日起实

施，之后，董事和其他相关个人可以申请不提供其受保护资料予公众查阅。 

兹提述我们前一期客户通讯，其中载有关于新查册安排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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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在《公司条例》（第 622 章）下的新查册安排于 2021 年 8 月 23 日起分三个阶段实施，这安排适用于

在香港注册成立的公司以及在香港登记的非香港公司。  

之前，公众可以查阅一家公司的董事、候补董事、公司秘书、授权代表及其他相关人士（“资料当事

人”）的通常住址和完整身份识别号码（“受保护资料”）。新查册安排以资料当事人的通讯地址及部分

身份识别号码代替通常住址和完整身份识别号码供公众查阅。      

在新查册安排第一阶段，公司可以在其登记册上仅提供资料当事人的通讯地址及部分身份识别号码予

公众查阅。在第二阶段，自 2022 年 10 月 24 日这一实施日期起，向公司注册处（“公司注册处”）登记

的任何新文件中所载的受保护资料，将不再提供予公众查阅并已替换成通讯地址及部分身份识别号

码。指明的人士（“指明人士”）可向公司注册处申请取览受保护资料。  

 

第三阶段实施的主要变化 

新查册安排第三阶段于 2023 年 12 月 27 日开始实施，自该日起，任何资料当事人均可向公司注册处

申请不提供第二阶段开始实施之前已在公司注册处登记的文件中所载的受保护资料。资料当事人可用

其通讯地址及部分身份识别号码代替该等受保护资料让公众查阅。“指明人士”仍可向公司注册处申请取

览该等受保护资料。 

 

 

 

有何影响以及与谁相关  

第三阶段力求保护的主要是资料当事人的个人资料隐私。因此，第三阶段与资料当事人（而不是香港

公司）更具相关性。本质上，任何资料当事人（包括现已不在香港公司或登记的非香港公司担任职务

的资料当事人），若其受保护资料已在 2022 年 10 月 24 日之前披露给公司注册处但希望不提供其受保

护资料予公众查阅，均可通过向公司注册处提出申请实现这一意愿。由于第三阶段的实施不触发屏蔽

 

https://insightplus.bakermckenzie.com/bm/mergers-acquisitions_5/hong-kong-protecting-personal-information-of-your-company-directors-and-secretaries
mailto:tracy.wut@bakermckenzie.com
mailto:liza.murray@bakermckenzie.com
mailto:jannie.mak@bakermckenzie.com


 

410896796-v2\EMEA_DMS © 2024 Baker & McKenzie | 2 

受保护资料的自动程序，公众将继续可以在公司注册处已登记的所有文件中查阅到资料当事人的受保

护资料，除非资料当事人提出申请要求不提供其受保护资料予公众查阅。本所可在此类申请方面为您

提供协助。       

Companies who have not already done so in Phase 1, should now ensure that the CA of directors and secretaries is included in their own registers. 

* * * * * 

更多信息，请联系“联系方式”下列明的本所律师或贵方在本所的通常联系人。我们将很乐意就这一新查册

安排下需采取的后续步骤为您提供建议。 

 
 

  

 


